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
民 政 局 文 件
龙民通字〔2025〕5号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特困人员“身后事”办理的通知

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县特困人员遗体的处理工作流程，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殡葬管理条例》、《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人口死亡医学证明和信息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规划发〔2013〕57号）、《民政部 公安部 外交部 铁道部 交通部 卫生部 海关总署 民用航空局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号）等文件规定，县民政局结合我县工作实际，梳理了特困人员“身后事”民政部门办事基本流程，现将有关特困人员“身后事”办理有关事宜提醒如下：
1、 人口死亡医学证明的签发
《死亡证》是进行户籍注销、殡葬等人口管理的凭证，由卫生计生、公安、民政部门共同管理。家中、养老服务机构、其他场所正常死亡者：由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乡镇（街道）卫生院负责调查的执业（助理）医师根据死亡申报材料、调查询问结果并进行死因推断之后，填写《死亡调查记录》及《死亡证》。未经救治的非正常死亡证明由公安司法部门按照现行规定及程序办理。
2、 尸体运输承办单位
尸体的运送，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由殡仪馆承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办。
3、 异地死亡尸体运输
异地公民在火葬区死亡的应当就地火化，在火葬区内，除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以外，严禁将公民的遗体土葬，禁止将公民遗体运出火葬区。属国家规定允许土葬或者因特殊原因确需将遗体运回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须经死亡地县级民政部门批准。
四、其它注意事项
乡镇委托代理人办理特困人员丧葬事宜时，应与委托代理人签订委托协议，并提前告知委托代理人办事流程及有关政策法规。

附件：1. 龙胜各族自治县特困人员“身后事”民政部门办事
基本流程
2. xxx丧葬事宜委托代理协议书（示例）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5年8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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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龙胜各族自治县特困人员“身后事”民政部门
办事基本流程
[image: 特困人员遗体处理流程]


—  9  —

附件2
xxx丧葬事宜委托代理协议书
（此示例可结合实际调整，红字打印时删除）
委托方：   xxx乡镇人民政府     委托代理人：    xxxxx      
 xxx 身份证号码：                系我乡/镇xx村xx组（填到户籍地址）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xxx年xxx月xxx日，     xxx    因          （填死因）于            （填详细死亡地点）死亡。经研究，对 xxx遗体处理意见如下：
□土葬        土葬地点：                 （具体到村）
□火葬        □保留骨灰      □不保留骨灰
选择遗体处理意见，如火化或土葬（若遗体出现腐败、口眼突出等情况，或死者生前患有烈性传染病则  需立即火化），若火化则需填写保留骨灰或不保留骨灰，若土葬则写明遗体土葬地点（具体到村）。
[bookmark: _GoBack]现全权委托        身份证号码：             作为委托代理人处理xxx   丧葬事宜，该委托代理人系   xxx   侄子/兄弟/户籍所在地村支书等（填与死者关系）。委托代理人在委托人的权利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利，遗体接运、火化、运输、安葬等事宜，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殡葬管理条例》执行，若委托代理人违反规定出现侮辱遗体、未经批准将遗体运出火化区、使用殡仪馆外车辆非法运输遗体等行为，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授权委托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此委托书壹式    份，交民政部门申请丧葬费1份、县殡仪服务站1份、火化馆1份（视遗体处理实际需求保留），委托人及委托代理人各1份。


	委托方（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签字按手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5年8月1日印发



—  9  —

image1.png
NG
BREEED A

bt

FFESUTIERA

—> TGRS

- -p

FFRIR(LESN

'

PRIt

-~

2R

2R (ERDAETERNRAPRBERXT
H—EEADCEHEREEEIC

- % SETFEN) (BRMKE (2013)

575) #T, [ERFTHETIOHER
T, FERFCHARTXHE.

BREARFCEAREEEE, HFER

—--P EitS. BARBA (FEHEt) &

Y (B) RERSSEEFENE

RELITE:

158TER (RMY) 5
2ILESNIE. PORRIEREEME;
3EDANSIIESEMERIRMY

) ;
SEERERTREMUS;

REUTHRL

1FREHRE (REATRE)
2ICESNIE. POKSEM
SASEIE (EREBEREM, TRE
PARR

AEFREERRAEMYL
SERREASHE. RITF () RY
RS

| 6-HBEEHER (RERDAEM)

ABEARIER (EREEERRYE, TRENAR

6.IETIERERER NIRRT (ESMETIRGSY)




